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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論民事請求權對竊盜罪中「不法所有意圖」之影響 

 「使用竊盜」或竊盜既遂？ 

 「不」完璧歸趙？ 
──使用竊盜之判斷標準 

 一時使用他人之物與竊盜罪的所有意圖 

 所有意圖與客體錯誤 

 

 



論民事請求權對竊盜罪中
「不法所有意圖」之影響 

張天一

壹、權利行使對不法所有意圖認定之影響 

（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） 

就我國刑法中財產犯罪規定觀之，大半於成立要件上設

有「特殊主觀構成要件要素」，以刑法第三二○條之竊盜罪

為例，即以「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」與「為自己或第三

人不法利益」作為主觀意圖，對此，在學說上稱之為「不法

所有意圖」 1

在討論到「不法意圖」此一概念時，常被論及的一個問

題是：當行為人對於相對人存有「民事請求權」時，能否基

於實現債權之目的，進而阻卻所涉財產犯罪之成立？換言

之，在實現債權之意思下所為的侵害財產利益行為，能否認

為其具備「不法意圖」？該行為是否應被評價為財產犯罪？

就如行為人與相對人間具有借貸關係，由於相對人遲未清償

，而此一要素亦可於其他的財產犯罪類型中見

之。所謂的「不法所有意圖」，係指行為人在為竊取等行為

時，其主觀上認識到自己對於取得該物，不具有法律上之依

據，亦即認知到其行為牴觸了財產利益的分配規範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對於「不法所有意圖」之要件，就「不法」之概念而言，學說上

又有將其稱之為「所有意圖之違法性」。為能符合我國刑法上之

用語，本文則使用「不法所有意圖」一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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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務之故，行為人擅自取走相對人之財物，或以恐嚇方式要

求相對人予以清償，其行為是否能以竊盜罪或恐嚇取財罪相

繩？此外，即使認為行為人得基於實現民事請求權之目的，

而阻卻其所涉財產犯罪之不法意圖，倘若行為人對相對人所

存在者係為「不完全債權」，如賭債等自然債權時，是否仍

生阻卻不法意圖之效果？此等問題向來即頗有爭議。 
對於此一議題，歷年來已有一些文獻有過深入的探討，

但仍有繼續探討之空間。因此，本文係以財產犯罪中「不法

所有意圖」之概念作為主軸，探討民事請求權與不法意圖間

之關聯性，欲藉由對我國及外國學界及實務見解之分析，再

度加以檢視「不法所有意圖」之內涵，並對於相關問題提出

一些粗淺的說明。 

貳、我國實務界及學界之見解 

一、對實務判決之回顧 

本文針對基於民事請求權之行使，而涉及不法意圖認定

之實務案例進行整理，但考量篇幅上之限制，僅摘錄具有指

標性之實務判決 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在判決之挑選上，本文並不以「是否為最高法院之判決」為主要

考量，而係就判決理由之論述予以挑選，並儘量以近期之實務判

決為優先，以反映新近實務見解之趨向。 

，此外，由於此一議題所涉及之各類財產犯

罪案件，其中以強盜罪及恐嚇取財罪居多，由於在基本問題

點上相同，仍具有參考價值，故一併予以說明。以下，係就

案件中行為人所具有之民事請求權屬「完全債權」或「不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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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債權」予以區分，以呈現實務上在認定是否具有不法意圖

上所持之理由： 

(一)行為人對於相對人具有「完全債權」之情形 

1.法院認為「得阻卻不法意圖」之案例 
(1)臺灣高等法院一○一年度上易字第一三○一號判決 
A.犯罪事實 
被告因被害人積欠其四十萬元之債務，遂取走被害人所

有之沙發、床及瓦斯爐各一組，藉以作為清償債務之用。 
B.法院判決 
「刑法上之竊盜罪，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

而竊取他人之物為要件，若行為人無不法所有之意圖，即難

以竊盜罪相繩。若行為人自信確有法律上正當所有之原因，

縱其取物之際，手段涉於不法，仍與竊盜罪之意思要件不

合。」「又被告因債務人欠債未償，遂搬取其財物，並無不

法所有之意圖，即使形式上類似竊取，亦與刑法第三百二十

條第一項之主觀要件不符。被告於被害人住處所搬取之沙

發、床及瓦斯爐，皆為中古產品，經折舊後，價值當屬不

高，應仍在抵償被害人所積欠之四十萬元債務之範圍內，其

所為之目的顯係在保全債權，自難認其有不法所有之意圖，

與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所定之主觀構成要件不合。」 
(2)臺灣高等法院一○一年度上易字第一六三九號判決 
A.犯罪事實 
被告因與被害人合夥做生意，為能取回約八千元之本金

及利潤，遂自行前往被害人公司之三樓冷藏室內，將存放於

其內之水果禮盒及其箱內之三千餘元取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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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法院判決 
「被告供稱因被害人未將本金及利得交予自己，才去拿

取被害人之水果禮盒變賣求現，而於主觀上無不法所有意

圖。由於本案在客觀上並無證據證明足認被告拿取告訴人水

果禮盒部分確有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主觀犯意，此部分僅

屬雙方私權之爭執。至被告變賣水果禮盒之價格是否合於市

價，尚無從證明，且此僅係是否超額清償之民事法律問題，

亦難作為被告具不法所有意圖之佐證。」 
2.法院認為「仍具有不法意圖」之案例 
(1)最高法院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五一九四號判決 
A.犯罪事實 
被告與被害人駕車發生車禍，雙方對於賠償事宜未能達

成協議，故被告強押被害人予以毆打，並以電話向被害人之

妻子要求支付賠償金。 
B.法院判決 
「原審認為基於雙方所存在的損害賠償關係，認定被告

不具不法所有意圖。惟由於被告索取的金額已逾越一般可忍

受的範圍，仍應認其具有不法所有意圖。」 
(2)臺灣板橋地方法院一○○年度易字第三六九○號判決3

A.犯罪事實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不過，本案經上訴高等法院後，原審判決遭到撤銷。高等法院認

為被告取走公司產品之行為，係為抵其先前為公司為規劃、諮

詢、簡報之車馬費，由於其主觀上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，自無從

以刑法竊盜罪嫌相繩。觀此，可知高等法院仍從較多數之見解，

認為行使民事上財產權利之行為，得以阻卻不法意圖。請參閱臺

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上易字第679號判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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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為公司從事建置實驗室及會議簡報等工作，但未獲

對應之酬勞，故被告將公司價值約二萬餘元之產品自行攜

走，以作為抵償酬勞之用。 
B.法院判決 
「財產犯罪中之不法意圖，原係指行為人對於所取之物

欠缺屆期且無抗辯存在之請求權，因而其取物所為侵犯民事

所有權之法秩序此等狀況。單以形式觀之，被告若確實具備

得對告訴人公司主張之薪資報酬債權請求權，似可阻卻其主

觀構成要件之成立。」「惟請求權之內容及其行使範圍，涉

及法律體系允許債權人透過自力實現權利之例外情形，於種

類或金錢之債之情形中，得否一概允准債權人可替債務人決

定交付之標的物而自行取拿，仍有相當爭議。」「本案被告

對公司究竟有無屆期且無抗辯之請求權，即便因雙方各執己

見而莫衷一是，然基於自力救濟本難視為權利實現之常態，

倘容任債權人隨意採取各種形式滿足請求目的而不作限制，

使其債權反被提升至類似對物直接支配之地位，致債務人原

有物權反遭過度犧牲之平衡考量，於此自應認被告具有不法

意圖。」 

(二)行為人對於相對人具有「不完全債權」之情形 

1.法院認為「得阻卻不法意圖」之案例 
(1)臺灣高等法院一○一年度上訴字第一一三三號判決 
A.犯罪事實 
被告鄭姓毒販與被害人因買賣毒品發生糾紛，為能取得

出售毒品之款項，遂委託被告向被害人追索，被告即強押被

害人，限制其行動自由，並以強暴、脅迫方式使其交付現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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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手機。 
B.法院判決 
「刑法上搶奪、強盜等罪所謂之意圖不法所有之意義，

須行為人自知對於該項財物並無法律上正當權源。若行為人

自信確有法律上正當所有之原因，縱其取物之際，手段涉於

不法，仍與搶奪、強盜等罪之意思要件不合。」「刑法上之

強盜罪，以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為構成要件之

一，若奪取財物係基於他種目的，而非出於不法所有之意思

者，縱其行為違法，仍不成立強盜罪。本件被告等人以強暴

等方式迫使被害人交付及強取其財物之際，其目的既係向被

害人索討其購買毒品之金額，而非出於不法所有之意思，縱

使其手段仍屬不法，惟尚未該當強盜罪之不法意圖要素。」 
(2)臺灣高等法院一○一年度上易字第一三○五號判決 
A.犯罪事實 
被告向被害人下注簽賭六合彩，中獎後卻遭被害人拒絕

支付彩金，被告遂以恐嚇方式要求被害人支付款項。 
B.法院判決 
「被告所主張之賭債，雖為法所禁止之賭博行為所生債

權，惟就該賭債，被告縱無法透過依法起訴之法律程序向被

害人訴請給付，然於現實社會生活中，賭債仍得透過雙方合

意甚或他人斡旋協商等方式而據以請求。又賭債雖不具法律

上之請求力而屬自然債務，然若債務人依約給付彩金，則債

權人就該彩金仍享有保有力，故被害人就該彩金不得依民法

不當得利規定據以請求返還。」「由於被告因與被害人間存

有簽賭約定，而向被害人索討彩金，其就索取該筆彩金賭債

自無不法所有意圖，其行為顯與恐嚇取財罪之構成要件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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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。」 
2.法院認為「仍具有不法意圖」之案例 
(1)最高法院八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一九五九號判決 
A.犯罪事實 
被告向被害人下注簽賭六合彩，於中獎後卻遭被害人拒

絕支付彩金，故被告即以恐嚇方式要求被害人簽發本票及書

寫借據，待被害人支付款項後始予返還本票及借據。 
B.法院判決 
「刑法財產犯罪中所稱之不法所有意圖，係指欠缺適法

權源，仍圖將財物移入自己實力支配管領下，而為使用、收

益或處分之情形。然該項之不法所有，除係違反法律上之強

制或禁止規定者外，若其移入自己實力支配管領之意圖，違

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，以及逾越通常一般之人得以容忍之

程度者，亦包括在內。」「賭博行為有悖乎公序良俗，殆無

疑義，刑法定有處罰明文。而賭博行為所得之賭資，在民事

法上，屬於自然債務，債務人拒絕給付時，債權人若以之作

為訴訟上請求給付之標的，既不得准許；其在刑事法上當亦

屬不法原因而取得。而此項『權利』既非具備適法之權源，

亦即不受法律之保護。」 
(2)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非字第二五九號判決 
A.犯罪事實 
被告因被害人積欠其賭債四十二萬七千元，而被告自己

亦積欠本案之共同被告十三萬五千元，被告為能收回款項以

清償自己之債務，遂夥同其他被告恐嚇被害人即刻還錢，否

則要將被害人雙手砍斷，被害人因心生畏懼，遂簽發面額共

三十六元之本票七張，並另以電話要脅被害人母親支付五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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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現金。 
B.法院判決 
「本件依原判決之認定事實，被告等以脅迫方式，迫使

被害人清償其法律上無給付義務之賭債，進而簽發本票，復

脅迫被害人之母準備現金替被害人償債，以取得債權憑證而

得不法利益，核被告等所為，應係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

二項之恐嚇得利罪。乃原判決竟適用刑法第三百零五條論處

被告等罪刑，顯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。」 

二、對實務見解之分析 

(一)實務見解之分歧狀況 

從前述的內容中，可知若行為人與債務人間具有民事之

權利義務關係，行為人以侵奪相對人財產等方式實現債權

時，其主觀上是否存在不法意圖的問題，實務界的看法是存

在著一定程度的分歧。對此，我國實務界多數判決係持「得

以阻卻不法意圖」之看法，亦即沿襲早期之二十一年上字第

十八號判例、二十七年上字第一四○四號判例、二十九年上

字第二三三○號判例及五十三年度台上字第四七五號等判決

之意旨，認為倘若行為人是出於行使財產權利之意思，而移

轉相對人財產之行為，不能認為行為人主觀具有不法意圖，

其行為無法論以財產犯罪 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張麗卿，強盜罪與詐欺罪的難題──評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上

字第八五二號判決，月旦法學雜誌，65期，2000年10月，178-179
頁。 

，但如果行為人在行為實施上，有

使用強制手段時，則仍有成立妨害行動自由罪、強制罪、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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嚇危安罪等他罪之餘地。 
不過，也可以發現在少數實務案例中，法院係持否定之

看法，認為行為人即使出於行使財產權利之目的，侵奪相對

人財產以實現債權，仍不得阻卻不法意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

在這些判決中呈現一個共通的特質，就是存在著「行為人所

取得之財產金（數）額，超過其所具有之債權金（數）額」

的狀況，亦即有「超額取償」之情形時，對此，法院認為行

為人已超出為自己實現債權之範圍，其主觀上仍是具有不法

意圖。雖然這些判決在「形式上」是認定被告具有不法意

圖，但由實質內容觀之，其實多少仍肯認「行使財產權利得

阻卻不法意圖」的見解，只是因為存在超額取償之情形，故

須以財產犯罪論處。 
而在「不完全債權」的情形中，如行為人出於實現自然

債權之目的，仍得阻卻其不法意圖。如最高法院在七十九年

度台上字第四五二七號判決及八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三○七一

號判決中，已表明行為人即使為實現自然債權而侵奪他人財

產，亦不得論以財產犯罪，從相關判決理由觀之，其理由在

於行為人對於其所具有之賭債等自然債權，雖然無法藉由訴

訟程序予以實現，但並不妨礙行為人自行向債務人請求，因

此，行為人向債務人請求清償之行為，本屬「權利」之行

使，而不能認為其具有不法意圖。 
但於少數的個案中，仍可見實務界持反對意見之判決，

認為如果行為人是為了實現自然債權時，仍應認其在主觀上

具有不法意圖，如前述之最高法院在八十二年度台非字第一

九五九號判決及八十六年度台非字第二五九號判決，即認為

行為人仍應論以相關之財產犯罪。因此，可見實務上對於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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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分仍存有見解上之分歧。 

(二)實務見解之發展趨勢 

對實務判決進行檢視後，可以發現在行為人具有「完全

債權」的案例中，實務見解很明顯是朝著「得阻卻不法意

圖」的趨勢發展，且在近年已鮮見採取否定態度之判決。不

過，從實務判決中並無法具體看出實務界是否還有個別化的

判斷標準，如行為人可以為實現金錢債權之目的，侵奪他人

之其他種類動產，又或是在某些金額尚未明確的損害賠償債

權之情形中，行為人卻自行取償之情形，仍有法院判決認為

得以阻卻不法意圖 5

至於在行為人為實現「不完全債權」而侵奪他人財產的

案例中，可以發現大多數的實務判決是持「得以阻卻不法意

圖」的看法，尤其就最高法院的判決而言，近年來幾乎是一

面倒的採取此種看法。不過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若由個案的歷

審判決觀之，其實仍有下級審法院的判決是傾向「不得阻卻

。而其中較為清楚的一個判斷標準，係為

「超額取償」之情形，法院認為由於已經超過原本債權之額

度，而不得阻卻不法意圖。不過，到底是整體之取償行為均

具有不法意圖，還是僅對超額的部分具有不法意圖，法院並

未有明確的說明。雖然從結論而言，行為人還是會成立相關

之財產犯罪，但仍可能對量刑產生影響，因此，仍有討論之

空間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 對於實務界的此一看法，曾有學者提出批評，可參閱許澤天，搶

奪罪或強盜罪的「不法所有意圖」──五十三年台上字第四七五

號刑事判例簡評，月旦裁判時報，8期，  2011年4月，149-150
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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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法意圖」之看法，惟案件經上訴後，下級審判決均被撤

銷。對此，發現最高法院與下級審法院之間的見解仍存有分

歧，雖然作為最終審的最高法院仍一貫性的維持「得阻卻不

法意圖」之見解，但面對下級審法院以不同意見提出之挑

戰，最高法院是否會繼續堅持目前之見解，或是因而受到動

搖，仍有待持續觀察。 

三、我國學界對問題之討論 

對於財產犯罪中「不法意圖」此一要素之內涵，我國學

界有見解表示，係指行為人在其主觀上，必須認知到對於取

得他人之財產，並無法律上的根據，可能是完全不具權限，

亦有可能是雖具權限，但並非是完全之權限。此外，不法意

圖在認定上，並不以出於不法目的為必要，只要行為人具有

「或然性認知」即可，換言之，只要行為人在主觀上認知到

自己的行為是牴觸了財產利益的分配規範，就可認為其具有

不法意圖6

對於行為人是出於行使債權之意思，進而取得債務人之

財產時，是否會影響行為人主觀上不法意圖有無之認定？對

此，就我國學界所提出之相關看法，分別說明如下： 

。 

(一)否定說（仍具有不法意圖） 

對於此一問題，有學者係採取否定之見解，認為行為人

即使對於相對人（債務人）具有民事上之請求權，若債務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 林山田，刑法各罪論（上冊），五版，2005年，310頁；黃榮

堅，刑法解題──關於詐欺等財產犯罪，收錄於：刑法問題與利

益思考，元照，2003年，87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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